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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动画学院文件 
                     吉动院教字[2014]1 号         签发人：于庚蒲 

  

吉林动画学院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有关规定 

 

为了提高我院师生运用外语进行专业知识交流和沟通的能

力，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本着积极推进，保证质量，

稳步实施的原则，特制定本规定。 

一、双语教学课程 

双语教学课程是指在教材、授课、作业、考试等教学环节中

同时使有汉语和外语（主要是英语），并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

开展课堂教学的课程。根据专业性质、课程性质与师生的英语表

达能力，双语教学课程分两种教学形式： 

1．全英语教学：指所有的教学环节全部使用英语，即教材（含

国外原版教材影印版）、教案、板书（课件）、讲课、作业、考

试等均采用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课程。 

2.部分英语教学：使用英语原版教材（含国外原版教材影印

版），教案、板书（课件）、讲课、作业、考试等教学环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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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的英语能力采用英汉两种语言教学，英语讲授比例达到 50%

左右。 

二、开课要求 

1．教学基本要求：双语教学课程的开设范围为我院各专业培

养方案中所列的课程，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和我院具体情况，

每个专业应开设 1-3 门双语教学课程。开设课程应充分考虑学生

的外语水平和接受能力，原则上应优先选择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专

业选修课程，经学生自愿申报选课，以提高教学效果。公共英语

课程和专业英语课程不列入双语教学范围。 

2．开课教师要求：任课教师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讲

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讲授该课程两轮及以上。有较为深厚的

英语语言功底，在国内接受过有关英语强化培训，或有一年以上

的国外教育背景，或有半年以上的国外留学经历。鼓励国外留学

归来的教师开设双语教学课程。 

3．教材选用要求：应选择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高

质量的国外原版教材；国外原版教材影印权出版社出版的“影印

本”教材；经由学院审核后统一印刷的任课教师自编外文讲义；

或订一本外文教材同时指定中文参考书。批准开设的双语课程，

教师将选用教材情况报教务处，学院将组织专家对所选教材的思

想性、版权以及对双语教学课程的适用性作出全面评价，经审核

通过后按教材征订办法为学生统一征订。 

三、开课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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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课教师在每学期第 15-16周向所在单位提出开课申请，

填写“吉林动画学院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申请表”，报所在教学单

位综合办公室。 

2．所在单位对拟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教材（讲义）、教学大

纲、教案进行审核，并组织申请开课教师进行试讲，经系（室）

主任及分院（部）主管院长签署意见后，将材料一并报到教务处。 

3．学院组织专家组对上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方可开

课。 

四、双语教学课程管理 

1．双语教学课程实施过程中，各教学单位负责各教学环节的

组织、落实、监督和检查，包括教材使用情况、授课教案、双语

授课质量，板书（课件）设计、作业、考试环节等方面，教师应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效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每学期末

对开设的双语教学课程进行考核总结。 

2．学院及分院(部)教学督导应加强对双语教学课程的听课抽

查和教学质量评估，对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积极鼓励，教学效果较

差者将取消开设双语教学课程资格。 

3．采用全英语授课的教师，其工作量按标准学时的 2 倍计算；

采用 50%英语授课的教师，其工作量按标准学时的 1.5倍计算。 

4．对首次开课的教师，经所在单位申请，学院将根据需要提

供英语培训进修机会，或为其配备一名英语教师，进行为期一学

期的一对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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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鼓励教师开展双语教学，学院将评选院级并择优推荐申

报省、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并按要求给予经费支持和相应奖

励。 

    

附表《吉林动画学院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申请表》 

 

                                       2014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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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吉林动画学院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申请表 

20   —20     学年第    学期       

教学单位：                        

课程名称  年级专业班级            

课程性质  学时/学分  

 授课方式 □全外语型   □英汉混合型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外文教材（讲义）名称及主编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任课教师  学位及职称  英语水平  

任课教师相关的留学或外语学习经历及承担该双语课程教学能力的自我评价： 

 

 

 

 

 

 

任课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分院（部）审核意见：（针对拟开设课程、使用教材（讲义）、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试讲情况）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意见： 

 

审核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1．此表一式三份，系（室）、分院（部）、教务处各留存一份。  

2．附课程教材（讲义），教学大纲、授课教案等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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